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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贵安新区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协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以及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安新区”、“发行人”、“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

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江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对外公布的《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文件

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江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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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一、债券核准及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9〕1861 号”文

核准，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85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已发行 25 亿元，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已发行 15.5 亿元，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已发行 17.1 亿元，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疫情防控债）已发行 10 亿元，贵安新区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已发行 10 亿元。

二、债券基本情况

（一）19 贵安 G1

1、发行主体：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简称“19 贵安 G1”）。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5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本

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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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30%。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

10、债券受托管理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1、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本期

债券配售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确定。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并采取余额包销的方

式发行。

13、债券形式和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

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

券持有人可按照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19 年 10 月 28 日，起息日

为 2019 年 10 月 29 日。

16、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

度的利息。

17、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

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8、兑付登记日：2024 年 10 月 29 日前的第一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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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1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2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3、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分行。

（二）19 贵安 G2

1、发行主体：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简称“19 贵安 G2”）。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5.5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本

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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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5%。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

10、债券受托管理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1、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本期

债券配售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确定。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并采取余额包销的方

式发行。

13、债券形式和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

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

券持有人可按照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19 年 11 月 18 日，起息日

为 2019 年 11 月 19 日。

16、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

度的利息。

17、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

年的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8、兑付登记日：2024 年 11 月 19 日前的第一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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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 2022 年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3、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分行、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新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和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20 贵安 G1

1、发行主体：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简称“20 贵安 G1”）。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7.1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本

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9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5%。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

10、债券受托管理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1、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本期

债券配售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确定。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并采取余额包销的方

式发行。

13、债券形式和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

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

券持有人可按照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20 年 1 月 13 日，起息日

为 2020 年 1 月 14 日。

16、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

度的利息。

17、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

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8、兑付登记日：2025 年 1 月 14 日前的第一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

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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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1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 2023 年 1 月 14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

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3、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分行、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新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四）20 贵安 G2

1、发行主体：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疫情防控债）（简称“20 贵安 G2”）。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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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0%。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

10、债券受托管理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1、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本期

债券配售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确定。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并采取余额包销的方

式发行。

13、债券形式和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

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

券持有人可按照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起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16、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

度的利息。

17、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

年的 4 月 30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8、兑付登记日：2025 年 4 月 30 日前的第一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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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1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4 月 30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疫

情防控基础设施即同济贵安医院项目建设以及由此涉及的流动资金需求、偿还金

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2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3、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新区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行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五）20 贵安 G3

1、发行主体：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简称“20 贵安 G3”）。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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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

回售给发行人，须于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期起 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本

期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

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级。

10、债券受托管理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1、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本期

债券配售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同确定。

1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并采取余额包销的方

式发行。

13、债券形式和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

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

券持有人可按照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起息日

为 2020 年 11 月 17 日。

16、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

度的利息。

17、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

年的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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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8、兑付登记日：2025 年 11 月 17 日前的第一个交易日为本期债券本金及

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1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2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

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2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3、募集资金及偿债资金专户监管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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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

还债务的情况。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

受托管理职责，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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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显银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30,406.60 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 1,959,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057097384F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百马大道 99 号

邮政编码：550025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石显银

信息披露事务联络人：杨大湖

电话号码：0851-88901943

传真号码：0851-88901822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土地一级开发；房地

产开发；金融及类金融资产投资、运营和管理；资本运作；资产管理和运营；大

数据产业及投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及投资；生物科技、医药产业及投资；文化

旅游产业及投资；大健康产业及投资；教育文化产业及投资；农业综合开发及投

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生态农业开发及投资；生产经营性产业投资、

经营和管理；园林景观工程施工总承包和经营管理；仓储、物流；电子商贸；酒

店服务；房屋、场地租赁；中介服务；咨询与调查（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作为省管国有大型企业，承担贵安新区直管区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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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开发建设、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开发、基础产业融资、投资、建设和资

本运作等各项工作，是贵安新区最重要的开发投资主体，并具有区域内城市广告、

加油（气）站、管道燃气、通讯、自来水及污水处理等特许经营权。

根据 2011 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行业

划分标准，发行人的主要业务分属 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F51 批发业等。根据中

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发行人属于“S90 综合类”。

（二）经营情况分析

1、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营业收

入

营业成

本

毛利率

（%）

收入占

比（%）

租赁收入 1.20 0.02 98.17 1.06 1.07 0.04 96.33 0.97

销售收入 82.42 81.55 1.06 72.91 55.84 55.29 0.98 50.49

安置房销

售收入

5.93 5.62 5.18 5.24 0.00 0.00 0.00
0.00

污水处理

收入

1.30 0.45 65.71 1.15 0.84 0.74 11.88
0.76

管护收入 1.80 1.54 14.77 1.60 1.91 1.22 36.22 1.72

工程施工

收入

4.85 4.34 10.51 4.29 3.39 0.55 83.64
3.06

招标收入 0.28 0.12 59.36 0.25 0.30 0.12 60.91 0.27

酒店收入 0.44 0.11 76.04 0.39 0.35 0.10 70.20 0.32

房地产销

售收入

11.33 9.55 15.68 10.02 21.37 19.28 9.76
19.32

其他业务 3.49 1.69 51.42 3.08 25.53 19.81 22.40 23.09

合计 113.04 104.98 7.13 100.00 110.59 97.16 12.15 100.00

2、主要经营情况分析

发行人整体收入、成本较上年小幅增长，但综合毛利率下降较多由 12.15%

下降至 7.13%，其主要原因是工程施工项目、管护服务及其他业务中服务业务毛

利率下降造成的，细分项目变化情况如下：

（1）销售业务板块，销售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7.61%、成本同期增长

47.48%，毛利率保持在 1.0%左右；销售收入增长主要来至两个方面，一是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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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宗商品价格较去年有较大增长，如铜、铝等涨幅均超过 20%；另一方面发行

人增加了部分贸易品，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2）安置房销售业务板块，本年度安置房实现销售 5.93 亿元，对应销售成

本 5.62 亿元，因去年安置房未实现销售，所以销售增加较多；安置房销售属于

发行人传统业务，发行人会根据项目进度及地方政府需求分项目、分阶段进行转

让销售。本年度安置房销售毛利率 5.18%与发行人 2019 年度该业务毛利率 5.48%

保持相对稳定。

（3）工程施工业务板块，本年度实现工程施工业务收入 4.85 亿元，较上年

度增长 43.07%；而同期成本 4.34 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689.09%，导致毛利率较

上年下降 73.13%。主要系结合以往年度业务实质，本年度审计机构将利息收入

等内部交易抵销事项进行更明确的划分；上年度公司集团层面内部利息收入

2.92 亿元，与之对应的成本项目有工程施工、房地产销售及其他，从而导致本

年度工程施工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

（4）房地产销售业务板块，本年度房地产销售业务实现收入 11.33 亿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46.99%，同期成本 9.55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0.46%；本年度

房地产销售毛利率为 15.68%较去年同期 9.76%上升 5.92%。发行人于 2019 年开

展房地产业务，前期主要销售的是商务办公综合体，2019 年综合体三（一期）

实现销售收入 11.21 亿元、2020 年城市综合体（四）实现销售收入 16.50 亿元，

完成了主要商务综合体的销售；本年度房地产销售收入下滑，主要是商务综合体

剩余销售较少，而居民住宅销售进度较慢，实现销售收入有所下滑。销售毛利率

的提升主要是因为2019年及2020年销售的商务综合体含有一定的招商引资功能，

毛利较低，而本年度销售的居民住宅毛利率有所提升，进而使得整体毛利率提高。

（5）管护收入业务板块，本年度管护收入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1.80 亿元，毛

利率 14.77%；管护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度下降 21.45%，其主要是管护服务板块上

年全年度享受增值税优惠，本年度只有一季度享受该政策。

（6）污水处理收入板块，本年度污水处理实现收入 1.30 亿元较上年度同期

增长 55.61%，污水处理业务板块成本 0.45 亿元较上年度同期下降 39.44%；毛利

率方面本年度为 65.71%较上年度上升 53.83%。收入增长的原因贵安新区入住企

业及人口增长，污水处理量大幅增长；成本却下降的主要是前期属于项目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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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费用确认较多，目前属于项目经营期，成本随之下降。

（7）其他业务板块，其他业务板块整体变化体现在 2020 年度土地收储中心

土地收回收入确认 20.40 亿元，造成整个其他业务收入出现较大变化，而土地回

收为非经常业务，预计后续该项业务可持续性较差。扣除该业务，发行人其他业

务板块本年度实现收入 3.49 亿元较上年度下降 32.12%、业务成本 1.69 亿元较

上年度下降 11.98%，。收入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其他业务中金融服务业务下降 2.29

亿元，而金融服务毛利率较高，进而导致整体毛利率下降。金融服务业务收入下

降，主要是本年度偿债压力较大，闲余资金较少，金融服务业务收入大幅下滑。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265,328,549,709.67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1.12% ； 股 东 权 益 合 计 为

132,272,572,770.7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55%。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

收入11,304,363,492.3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2%；实现净利润135,583,903.17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3.77%。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资产总额 265,328,549,709.67 268,321,840,374.43 -1.12

负债总额 133,055,976,938.93 136,771,435,377.22 -2.72

股东权益 132,272,572,770.74 131,550,404,997.21 0.5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

营业总收入 11,304,363,492.36 11,059,394,673.56 2.22

营业利润 204,894,042.58 1,120,058,316.52 -81.71

利润总额 206,719,893.50 1,114,199,933.29 -81.45

净利润 135,583,903.17 835,602,469.55 -83.7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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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9,179,230.38 5,510,853,637.90 -74.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27,991,073.45 -10,575,714,572.17 -36.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5,282,575.08 6,150,873,169.24 -47.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03,529,267.99 1,086,012,234.97 -2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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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

核查情况

一、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及运用计划

（一）19 贵安 G1

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人民币。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19 贵安 G2

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15.5 亿元人民币。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三）20 贵安 G1

本期债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17.1 亿元人民币。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四）20 贵安 G2

本期债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即同济贵安医院项目建设以及由此

涉及的流动资金需求、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五）20 贵安 G3

本期债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二、各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19 贵安 G1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核准用途全部

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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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安分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二）19 贵安 G2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核准用途全部

使用完毕。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安分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新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省分行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三）20 贵安 G1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核准用途全部

使用完毕。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安分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安新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州省分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

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

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四）20 贵安 G2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核准用途全部

使用完毕。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安新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分行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五）20 贵安 G3

经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核准用途全部

使用完毕。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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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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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二、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及重大变化情况

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上述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内容一

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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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各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一）19 贵安 G1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按时付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二）19 贵安 G2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按时付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三）20 贵安 G1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月 14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2022 年 1 月 14 日按时付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四）20 贵安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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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4 月 30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3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2022 年 4 月 30 日按时付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五）20 贵安 G3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1 月 1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按时付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息偿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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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不定期跟

踪评级由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

事项，以及发行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贵安新区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疫情防控债）、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

三期）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AA+。

贵安新区开发投资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预计将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相关网站公告，请投资者后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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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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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2021 年度，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均按时还本付息。

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1,304,363,492.3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2%，良好的营业收入可为发行人偿债提供一定保障；实现净利润

135,583,903.17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3.77%，减少幅度较大。截至 2021 年末，

公司有息负债余额合计776.67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93.83亿元，

发行人 2022 年度需要兑付或含权回售的公司债余额为 199.15 亿元，短期偿债压

力较大，对再融资依赖度较高。

发行人将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及时、足额准备偿债资金用于贵安新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疫情防控债）、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

司债券（第三期）的利息及本金兑付，偿债意愿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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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

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

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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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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